
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 1961 年 10 月 5 日加入《海牙公约》，并将于今年 11 月 7 日开始生效。 

 

因此，对于提交给该国的私人证明文件，现在可以附上外交部的“使徽”（Apostille）。 

 

过去，如果客户希望，我们的办公室曾通过一站式服务，在附上外交部的“公印认证明”后，取

得中国签证申请中心的领事认证。然而，现在通过加上“使徽”，领事认证就变得不再必要。 

 

然而，预计由于加入《海牙公约》的初始认证处理，可能会因文件提交机构等的认识而导致混

乱。因此，在进行认证申请时，请务必提前确认提交地的处理方式。由于无法处理认证后的更

换，请注意。 

 

我们建议您具体确认以下事项： 

1. 附有“使徽”的文件是否可接受。 

2. 是否仍然需要通过大使馆进行领事认证，就像以前一样。 

3. 如果需要大使馆的认证，大使馆是否支持领事认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否需要附上外

交部的“公证认证明”。 


